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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

限公司新建四号粮食平房仓

及五号粮食平房仓项目 

行业 

类别 

加工制造类

项目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人） 

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

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扩建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部门、文号及时间 

佳木斯市水务局  文号:佳水保许可〔2025〕3 号 

 2025 年 5 月 9 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审批部门、文号及

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审批部门、文号及

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5 年 5 月 17 开工，2025 年 11 月 16 日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单位 
黑龙江省鹏峻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 

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佳木斯市成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中泰正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 



2 

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水土

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及《水利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

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的要求，2026 年 1 月 6

日，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在佳木斯市组织召开了

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新建四号粮食平房仓及五号

粮食平房仓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

位、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监理单位、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

术服务单位、特邀专家以及施工代表等 7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

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参会代表查勘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

取了建设单位、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编制单位、监理单位、施工

单位汇报，经资询、讨论，形成了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新建四号粮食平房仓及

五号粮食平房仓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佳木斯高新技术产业（经

济）开发区，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东

南处，项目区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30°27′36.86″，北纬

46°47′15.74″。该项目是由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的扩建建设生产类项目，占用现有厂区内预留用

地，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扩建区域建设前为杂填土，无可剥

离表土（详见附件 12）。建设规模为新建两座原粮仓储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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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建筑面积 14997m2，占地面积 15000m2，场地硬化工程占

地面积 5393.75m2。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2.04hm2，均为永久占

地，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本工程挖填土石方总量为 2.72 万

m3，其中挖方 2.11 万 m3，填方 0.61 万 m3，余方 1.50 万 m3由

四丰采石场回收用于现有采坑回填平整，回填平整场地的位置

位于佳木斯市郊区四丰乡四丰采石场内，工程建设无外借土

方。 

本工程于 2025 年 5 月 17 日开工，2025 年 11 月 16 日完

工，总施工期 6 个月。总投资为 3300 万元，其中土建工程投资

1550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建设单位自筹资金解决。项目区场

地原为工业用地。本项目不涉及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

改（迁）建。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3 月委托黑龙

江省鹏峻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益海（佳木斯）粮油工

业有限公司新建四号粮食平房仓及五号粮食平房仓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表》。 

2025 年 5 月 9 日，佳木斯市水务局以《佳木斯市水务局关

于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新建四号粮食平房仓及五

号粮食平方仓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文

号：佳水保许可〔2025〕3 号）文件进行水土保持行政许可决

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基本同意本阶段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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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hm2。 

二、基本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东北黑土区一级标

准。 

三、基本同意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分区防治措施安排。 

五、基本同意该方案水土保持总投资 12.27 万元，其中水

土保持补偿费 24472.80 元（计费面积 20394 平方米）。 

根据现场调查以及查阅资料，项目实际建设占地与方案一

致，依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

第 53 号）和《黑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经对本项目调查了

解，本项目不涉及重大变更。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主体工程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将水土保持方案相

关内容均纳入主体工程设计中，主体工程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

计涵盖了水土保持方案相关内容，并以此为指导进行水土保持

措施施工。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

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和《水利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

（办水保〔2020〕161 号）等规定，本项目为编制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表项目，实行承诺制管理，不对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做硬

性要求，建设单位未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建设单位已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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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要求进行建设，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查阅相关资料，项目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2.04hm2，项目建设区扰动土地面积 2.04hm2，侵蚀类型为水力

侵蚀，建设期间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与环境灾害。水土流失防

治目标实际值基本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目标值要求。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

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160〕号），本项目为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表，实行承诺制管理，水土保持验收报备时仅需提交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 

2025 年 12 月，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组织本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相关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经过实地对照，进行检查初验后，验收

组认为水土保持设施合格，可以满足水土保持防治要求，水土

保持设施总体基本达到验收要求。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如下： 

1、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施工期间在建筑物开挖基坑边坡坡面实施密目网苫盖，待

基坑土方回填前拆除密目网苫盖，设置密目网苫盖 450m2。 

2、场地硬化工程防治区 

方案新增对临时堆土边坡采用密目网苫盖、密目网底部采

用编织袋装土拦挡，实施密目网临时苫盖 2000m2，编织袋装土

拦挡 15m3。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详见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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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总投资 7.14 万元，其中施工临时

工程投资 1.19 万元，独立费用 3.50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2.45

万元。投资完成情况对比详见附件 8。 

至设计水平年，通过各种防治措施的有效实施，占地区域

内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渣土

防护率达到 99%，项目区建设前场地碎石土覆盖，无表土赋

存，不设置表土保护率指标；本项目为在既有厂区内扩建项

目，绿化面积受限，不设置绿化工程，因此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覆盖率指标不计。各项指标均达到方案确定的防治指标要

求。详见附件 9。 

主要结论：建设单位组织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组织开展

了水土保持设计、施工、监理等工作，水土保持各项手续完

备，资料齐全；水土保持设施质量合格，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

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

件，满足交付使用要求，后续管理、维护责任已落实；工程符

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依法编报

了水土保持方案并取得行政许可，本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已于

2025 年 5 月 14 日足额缴纳。项目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

持方案要求，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措施布

局全面可行，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实施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

范要求；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均达到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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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水土保持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

件，验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理要求 

（1）严格按照水利部水保〔2017〕365 号文有关规定公示

验收情况并按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相关验收材料进行备

案。 

（2）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其正

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3）加强和完善水土保持工程相关资料的归档、管理，以

备验收核查。 



 



 

 

附件 1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承诺书 

 



 

 

附件 2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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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关于益海（佳木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新建原粮仓储库项目弃方利

用去向协议 

 



 

 

附件 6 水土保持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附件 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回执 

 



 

 

附件 8 项目水土保持变更情形梳理对照表 

项目水土保持变更情形梳理对照表 

序 

号 

《黑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及《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

办法》（水利部令第 53 号）

（以下简称 53 号令）的相关

规定，  

水土保持 

方案设计 

项目实 

际情况 

变化是否达 

到变更条件 

（一） 

第十六条：水土保持方案经批

准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生

产建设单位应当补充或者修改

水土保持方案，报原审批部门

审批。（53 号令） 

   

1 工程扰动新涉及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的。 

项目区属于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项目区属于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未达到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或则开

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

上的。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 2.04hm2，挖填土

石方总量 2.72 万

m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 2.04hm2，挖填土

石方总量 2.65 万

m3。 

防治责任范

围无变化，挖填

土石方总量减少

0.07 万 m3，减少

约 2.6%。未达到

变更条件。 

3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

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累计

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30%以

上的。 

平原区项目，非线性

工程。点式项目，位

置无变化。 

平原区项目，非线性

工程。点式项目，位

置无变化。 

未达到 

4 表土剥离量或植物措施总面积

减少 30%以上的。 

项目建设无表土剥离

量，无植物措施建设

面积。 

项目建设无表土剥离

量，无植物措施建设

面积。 

未达到 

5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

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

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 

建筑物工程区布设临

时苫盖措施，场地硬

化工程区布设临时苫

盖及临时拦挡措施。 

建筑物工程区实施临

时苫盖措施，场地硬

化工程区实施临时苫

盖及临时拦挡措施。 

未达到 

（二） 

第十七条：在水土保持方案确

定的弃渣场以外新设弃渣场

的，或则因弃渣增加导致弃渣

场等级提高的，生产建设单位

应当开展弃渣量化、资源化论

证，并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

方案补充报告，报原审批部门

审批。（53 号令） 

不涉及 不涉及    未达到 



 

 

（三） 

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生产

建设项目地点、规模发生重大

变化，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及时补充、

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原审

批机关批准：《条例》 

   

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百

分之二十以上的。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 2.04hm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 2.04hm2。  

防治责任范围无

变化，未达到变

更条件。 

2 挖填土石方总量增加百分之二

十以上的。 

挖填土石方总量 2.72

万 m3。 

挖填土石方总量 2.65

万 m3。 

挖填土石方总量

减少 0.07 万

m3，减少约

2.6%。未达到变

更条件。 

3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

向位移超过三百米的长度累计

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平原区项目，非线性

工程。点式项目，位

置无变化。 

平原区项目，非线性

工程。点式项目，位

置无变化。 

未达到 

4 

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废弃

砂、石、土、矸石、尾矿、废

渣等专门存放地外新设弃渣场

的，或者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

量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未达到 

5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表

土剥离量减少百分之三十以

上、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百分

之三十以上等水土保持措施需

要作出重大变更的，应当经原

审批机关批准。 

项目建设无表土剥离

量，无植物措施建设

面积。 

项目建设无表土剥离

量，无植物措施建设

面积。 

未达到 

 

 

 

 

 

 

 

 

 

 

 

 

 

 

 

 

 

 



 

 

附件 9 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对照表 

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对照表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完成情况 变化原因 

一、建筑物工程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m2 500 450 90% 根据工程施

工实际情况

布设。 拆除密目网 m2 500 450 90% 

二、场地硬化工程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m2 2200 2000 91% 

根据工程施

工实际情况

布设。 

拆除密目网 m2 2200 2000 91% 

编织袋装土拦挡 m3 17 15 88% 

编织袋装土拦挡拆除 m3 17 15 88% 

 

 

 

 

 

 

 

 

 

 

 

 

 

 

 

 

 

 

 

 

 

 



 

 

附件 10 土保持投资情况对照表 

水土保持投资情况对比表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设计 

（万元）① 

实际实施 

（万元）② 

变化情况 

（万元）②-① 
备注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第三部分：施工临时工程 1.26 1.19 -0.07  

1 建筑物工程区 0.15 0.14 -0.01     措施数量变化。 

2 场地硬化工程区 1.11 1.05 -0.06 措施数量变化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8.02 3.5 -4.52  

1 工程建设管理费 0.02 0 -0.02 未发生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3.0 0 -3.0 未发生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3.0 3.0 0  

4 水土保持验收费 2.0 0.5 -1.5 根据实际发生 

一至四部分合计 9.28 4.69 -4.59  

五 基本预备费 0.54 0 -0.54 根据实际发生 

六  水土保持补偿费 2.45 2.45 0  

总投资 12.27 7.14 -5.13  

 

 

 

 

 

 

 

 

 

 

 

 

 

 

 

 

 



 

 

附件 11 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统计表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统计表 

防治指标 目标值 分析内容 单位 
完成 

数量 

设计水平

年实现值 

是否 

达标 
备注 

水土流失治

理度 
97%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

面积 
hm2 2.04 

100 是 

 

水土流失总面积 hm2 2.04  

水土流失控

制比 
1.0 

侵蚀模数容许值 t/km2.a 200 
1.0 是 

 

侵蚀模数容许值 t/km2.a 200  

渣土防护率 97% 

采取措施实际挡护

的永久弃渣、临时

堆土量 

m3 3950 

99 是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

土量 
m3 4000  

表土保护率 / 
保护表土数量 万 m3 / 

/ / 
 

可剥离表土总量 万 m3 /  

林草植被恢

复率 
/ 

林草植被面积 hm2 / 
/ / 

 

可恢复植被面积 hm2 /  

林草覆盖率 /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 

/ / 
 

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  

 

 

 

 

 

 

 

 

 

 

 

 

 

 

 

 

                                                                             



 

 

附件 12 影像资料（开工前） 

 

四号粮食平房仓位置 

 

四号粮食平房仓位置 



 

 

 

五号粮食平房仓位置 

 

五号粮食平房仓位置 



 

 

附件 13 影像资料（验收阶段） 

 

四号粮食平房仓 

 

四号粮食平房仓 

 

四号粮食平房仓 

 

四号粮食平房仓 

 
 

五号粮食平房仓 

 
 

五号粮食平房仓 



 

 

 

五号粮食平房仓 
 

五号粮食平房仓 

 

                  

 

 

 

 

 

 

 

 

 

 

 

 

 

 

 

 

 

 

 

 



 

 

附件 14 临时措施影像资料（施工阶段） 

 

 



 

 

 



 

 

 

 

 

    


